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2-017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企业会计准

则》及本集团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在编制 2021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的过程中，

为了真实、准确的反映本集团的资产与财务状况，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2021 年

度各类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

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本集团 2021 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359,968,444.53 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度计提额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其中：应收账款减值 71,850,400.54 

其他应收款减值 30,108,038.67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其中：存货减值 34,918,381.1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223,091,624.16 

合计 359,968,444.53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本集团以预期

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合同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以及合同资产，本集团运用简化计量方法，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采用简化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集团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

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

增加，处于第一阶段，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

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

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个

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

息收入；如果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本集团按照相当于整

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并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

利息收入。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只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本集团假设其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本集团基于单项和组合评估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本集团考虑了不同客

户的信用风险特征，以逾期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金融工

具的预期信用损失。 

当本集团不再合理预期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时，本集

团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 

2、计提金额 

本集团 2021 年度确认了人民币 71,850,400.54 元（2020 年：人民币

10,589,184.09 元）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和人民币 30,108,038.67 元（2020 年：

人民币 4,604,636.99 元）的其他应收款减值损失。减值损失的计提，是基于单

项和组合评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预期信用损失，考虑了不同客户当期的信

用风险变化及特征，主要以逾期账龄组合为基础评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预

期信用损失。 

（二）存货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规定，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存货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时，原材

料按类别计提，产成品按单个项目计提。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

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合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计提金额 

本集团 2021 年度确认了人民币 34,918,381.16 元（2020 年：人民币

55,878,660.08 元）的存货跌价损失，主要是由于若干批次制剂在本年度内超过

有效期，及若干批次胰酶原料药因当期市场价格降低导致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三）长期股权投资 

1、会计政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本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判

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集团将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集团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

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者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集团将其账面价值减

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2、计提金额 

本集团 2021 年度确认了人民币 223,091,624.16 元（2020 年：无）的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损失，是由于联营公司 Resver logix Corp.市值降低并在本年度



 
 

受资本市场影响融资情况不佳，及深圳市亚太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年度经营遇

到困难而产生减值迹象，对持有的 Resver logix Corp.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准

备人民币 186,138,946.40 元（2020 年：无），对持有的深圳市亚太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股权投资计提了减值准备人民币 36,952,677.76 元（2020 年：无）。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本集团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影响本集团 2021 年度税前利润人民币

359,968,444.53 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